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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和 123 

秘书长关于内部监督 

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递交他就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政策和

程序的审计报告(A/59/698)的评论，供大会审议。 

 摘要 

 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的报告载列其对几个最大型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计的结果。秘书长的这份说明研究了监督

厅的审计结果和建议之后，就这些建议提出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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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监督厅的报告载列其就最大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问题

进行进一步审计的结果。该审计的目的是：评估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西撒特派团)、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联合国塞拉

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联合国埃塞

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

和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支助团)实行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否合理；审

查以前的建议落实的效率；并找出办法解决一方面监督厅和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

理厅及维持和平行动部之间就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某些方面所持的不同意见。该

审查还评估人力资源管理厅在确定和审查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方面的监测能力，

以及上次在 2001 年进行审查以来确定、监测和实施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的情况。 

 二. 监督厅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 

建议 1 

  人力资源管理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应在独立专家的协助下，审查维持和

平人员的津贴结构，这里特别是指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2. 秘书长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他为改善在维持和平特派团服务的工作人员

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作出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建议还回应维持和平行动

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即“促请秘书处确保审查津贴的结构，同时考虑到影响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不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公开而透明的方式制订一套公

平的服务办法，并及时向各会员国通报情况”(A/56/863，第 146 段)。 

建议 2 

  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审查应包括在各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的工作人

员的服务条件。这次审查的目的除了确定食品、住宿和零星费用的组成部分

外，应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中“服务条件”部分，以反映出各外地特派团

面临的艰苦生活条件。 

3. 秘书长接受这项建议，理由如上文第 3 段所说。 

建议 3 

  人力资源管理厅应每月对特派任务生活津贴和每日生活津贴率进行比

较分析。如费率之间出现差异应对有关特派团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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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秘书长指出，每日生活津贴和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目的非常不同。每日生活

津贴是为了支付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短期公务旅行所引起的支出而制定的，特派任

务生活津贴则定义为联合国对因特派任务而引起的生活费用支付的总额。 

5.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是按照在任务区主要地点的长期住宿、食物、和杂项支

出的费用来确定。由于这项津贴是联合国对因特派任务而引起的生活费用支付的

总额，对于明确为提供特派服务而任命的工作人员来说，即对于今天大多数特派

团工作人员来说，向他们支付的是特派任务生活津贴，而不是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或者派任津贴，因此是整套支付办法的一部分，而不只

是象每日生活津贴那样的生活津贴。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由秘书长确定，而且只

有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才可以享受，而每日生活

津贴却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进行公务旅行的共同制度的工作人员，包

括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可以享受。每日生活津贴率还用来计算联合国支付的与初次

任用、变换工作地点和离职有关的旅行和生活费用。 

6. 为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人力资源管理厅的补偿问题专家进行实地调查，

对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因派去或任命担任特派团工作而引起的费用进行详细的评

估。这些费用通常包括长期住宿、食物和杂费，例如电话费、初次购买诸如取暖

器、发电机或其他设备等物品的费用。特别注意当地缺乏的商品、食物、服务和

基础设施，包括因公用事业根本没有、毁坏或中断而引起的间接费用，以及由于

任务区特别是远离首都的地区缺乏基本设施和商品而累积的其他额外长期费用。

因此，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中的杂费已考虑到不属于每日生活津贴中按严格百分比

(15％)计算的杂费部分的一些因素。在进行实地行动之前，或者更新特派任务生

活津贴率时，都向各特派团送交全面和详细的问卷，以便获取不论是在抵达特派

团之前或在离开特派团之后与特派任务有关的一切费用的资料。 

7． 因此，秘书长并不认为，利用一项全系统都适用的公式参照每日生活津贴来

确定特派任务生活津贴是有理由的。但是，为回应建议 3，人力资源管理厅为了

监测目的，正在每月对设有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地方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和每日

生活津贴率进行比较。 

建议 4 

  人力资源管理厅在颁布订正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率方面应采行一贯

的政策，即从印发其最新的特派任务生活津贴的报告之后月份的第一天

起，使新费率生效。 

8．人力资源管理厅已经尽量执行这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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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 

  人力资源管理厅应开发或购置专门的软件以便利通过电子方式分发、完

成和分析调查问卷。 

9． 秘书长同意，任何有助于特派任务生活津贴问卷的散发和填写以及能够更及

时地分析收集到的数据的技术进步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秘书长注意到开发和

采购这类特殊软件需要看经费是否有着落。 

 


